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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财智人生终身寿险B款（投资连结型） 
（以下简称“本产品”）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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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说明 

1. 投保条件 

投保人应是18周岁以上的（含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且在保险合

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年龄不能超过65周岁。 

凡是出生满15天（含15天）至65周岁（含65周岁），身体健康的人均可作为被保

险人。 
 

2． 保障期间 

从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时，本产品为被保险人提供

终身保险。 
 

3. 保险费及支付办法 

本产品约定的是期交保险费的保险费交纳方式，即年交或月交两种,您应在投保时

确定交费方式和每期保险费的数额，但不能低于我们对期交保险费的最低要求，具体

见下表： 

交费方式 每期保险费不得低于（：元人民币） 

年交 10,000 

月交 1,000 

本产品的期交保险费交费期限与本产品有效期限一致。 
 

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向我们申请交纳追加保险费进行增加投资。每次交纳的

追加保险费数额不能低于2万元人民币。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选择增加或减少每期期交保险费，但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交费方式 每次增加或减少保险费金额不得低于（：元人民币） 

年交 1,000 

月交 100 

减少后的每期期交保险费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 
 

本产品的保险费采用人民币计算和收付。 

我们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收取您的保险费，您应在投保单中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存储

足够的由您本人确定的保险费金额。 
 

特别提示： 

本合同效力维持至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风险保险费等相关费用时，我

们将立即向您发出交纳保险费的通知。自我们通知发出后30 日内，您表示拒绝按照通

知要求交纳保险费、或您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我们即于第30 日解除本合同。但您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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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发出后30 日内作出意思表示之前，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保险责

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将扣除您所欠交的风险保险费等费用。 
 

二． 产品投资说明 

4. 投资账户 

 本产品现在连结的投资账户包括财智进取投资账户、财智平衡投资账户、财智增值

投资账户和财智安益投资账户。我们在此对这些投资账户的特点进行描述，敬请您了

解。 
账 户

特征  

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工具和组合限制 主要投资风险 

财
智
进
取
投
资
账
户 

本投资账户可选择的

投资工具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银行存款

和现金。其中证券投资

基 金 投 资 比 例 为

80%-100%，银行存款和

现金比例为 0%-20%。 

通过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本

投资账户的资产配臵目标是：股票

65%-95%，债券（包括国债、政策

性金融债、债券回购及其他债券和

票据等）0%-30%，银行存款和现金

0%-20%。 

本投资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

包括：股票市场风险、基金公

司管理风险、利率风险、流动

性风险等。 

财
智
平
衡
投
资
账
户 

 

本投资账户可选择的

投资工具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银行存款

和现金。其中证券投资

基 金 投 资 比 例 为

80-100%，银行存款和

现金比例为 0-20%。 

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本投资

账户的资产配臵目标是：股票

30-70%，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

金融债、债券回购及其他债券和票

据等）30-70%，银行存款和现金

0-20%。 

股票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

险、基金公司管理风险、利率

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财
智
增
值
投
资
账
户 

本投资账户可选择的

投资工具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银行存款

和现金。其中证券投资

基 金 投 资 比 例 为

80%-100%，银行存款和

现金比例为 0%-20%。 

通过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本

投资账户的资产配臵目标是：股票

10%-50%，债券（包括国债、政策

性金融债、债券回购及其他债券和

票据等）50%-80%，银行存款和现

金 0%-20%。 

本投资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

包括：股票市场风险、债券市

场风险、基金公司管理风险、

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财
智
安
益
投
资
账
户 

本投资账户可选择的

投资工具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和其它投资管

理方式（包括直接投资

和委托管理）下的相应

投资工具，包括银行存

款和现金、债券（包括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

债券回购及其他债券

和票据等）以及通过股

票一级市场短期持有

的股票。 

通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和其它

投资管理方式（包括直接投资和委

托管理）实现的目标是:投资于银行

存款及现金的比例为 0-40%；投资

于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

债券回购及其他债券和票据等）的

比例为 40-100%；通过股票一级市

场短期持有的股票比例为 0-40%。 

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新

股上市折价风险、基金公司的

管理风险等是本投资账户的

主要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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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账户每月末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截至2011年11月30日） 
财智进取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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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智平衡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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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智增值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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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智安益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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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账户管理  

6.1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及投资单位价格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进行。投资账户价值以投资单

位计量。  

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资产评估日对投资账户的价值评估一次，计算出前一资产

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并予以公布。 

6.2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财智进取投资账户、财智平衡投资账户、财智增值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

2%，目前本公司采用的比例为每年2%；财智安益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1%，目

前我们采用的比例为每年1%。 

投资账户管理费于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时扣除，将体现在投资单位价格内，计算方法

如下：  

投资账户价值 ×距上次评估日天数 ×相应比例÷365  

如果我们对上述目前采用的投资账户管理费的比例进行调整，将提前通知您。 
 

6.3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是投保人所拥有的投资单位数按当时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的

资产总值。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归投保人所有。 
 

6.4 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  

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用书面申请或者以其他我们同意或认可的方式，在不同

的投资账户间，进行资产转移，我们不收取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手续费。 

投资账户间的资产转移没有次数限制，但您连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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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应不少于3个资产评估日。 

6.5 投资账户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计算方法 
账户名称 业绩比较基准 

财智进取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85%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10% +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5% 

财智平衡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45% +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5% 

财智增值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25% +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70% +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5% 

财智安益投资账户 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业绩比较基准计算方法：采用收益率加权平均法，即对比较基准的各组成部分的区

间收益率按照对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结果即为该区间的业绩比较基准表现。 
 

7.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即保险费进入投保人投资账户之前，所扣除的需要支付给我们的费用。 

我们在收到您期交保险费或每一笔追加保险费后，计算初始费用。初始费用的收

取比例为保险费的1.5%。 
  

三． 产品基本特征 

8.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运作原理 

您购买的瑞泰财智人生终身寿险B款（投资连结型），是一种运用投资账户进行投

资并提供身故和航空意外保障的人身保险产品。 
 

9. 保险责任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9.1 基本身故保险金 

我们按照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本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 105%，即基本身故保险金。 

您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内身故的，基本身故保险金为您

所交纳保险费的 105%;您选择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内身故

的，基本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者中较大值的 105%： 

1） 投保人所交纳保险费； 

2） 按我们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保险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

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前，我们将提前 30 日向您发出通知，请您书面确认是否维

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 105%作为本合同的基本身故保险金。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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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 105%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身故保险

金，我们自第六个保单年度始，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收取风险保险费；在第五个保单

年度届满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不再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 105%作为保险合同的

基本身故保险金，或我们得不到您的书面回复，则视为您放弃该保障，自第六个保单

年度始，被保险人的基本身故保险金额自动变更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 100%。 

9.2 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务的民航班机期间发生

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身故的，

我们按您投保时确定的年交保费的10倍或月交保费的120倍给付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该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给付最多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万元。 

9.3 航空意外高度残疾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务的民航班机期间发生

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高度残疾

的，我们按您投保时确定的年交保费的10倍或月交保费的120倍给付航空意外高度残疾

保险金。 

该航空意外高度残疾保险金的给付最多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万元。 

前款所称高度残疾是指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内以该事故为

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身体高度残疾项目》中所列1项或1项以上项目的。 

9.4 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10. 责任免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我们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自我伤害、挑衅、斗殴、不遵照医护意见或其它故意行为; 

（5）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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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7）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

机动车； 

（8） 被保险人进行潜水、滑水、跳伞、攀岩、蹦极跳、赛马、赛车、武术

比赛、摔跤、探险活动、特技表演、滑雪、滑冰、滑翔伞等高风险运动; 

（9） 被保险人因精神疾患、酗酒或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而导致

的意外; 

（10）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11） 被保险人置身于任何飞机或空中运输工具（不包括乘客在商业固定航

班上的空中飞行）期间； 

（12） 被保险人未遵守客运部门的规章制度，攀爬、跳越交通工具; 

（13） 被保险人搭乘未经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交通工具期间，或被

保险人违反关于安全乘坐的规定期间; 

（14） 被保险人在任何军队、警察部队、民兵或准军事组织中服役、执行任

务或受训期间（无论身体伤害是否在被保险人休假或未穿制服期间发生）; 

（15） 被保险人因精神疾患、酗酒或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而导致

的意外交通工具自始发地出发以后、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在交通工具的车厢外

部、甲板之外、舱门之外遭受意外事故。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我

们将按照确定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身故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出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以下规定支付： 

1） 如果您不是被保险人，我们将直接退还给您； 

2） 如果您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我们将其作为您的遗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11. 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即被保险人风险保额相对应的保障成本，风险保额即保险合同约定的身

故保险金与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差额。 

风险保险费按照风险保额以及与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对应的风险保险费费率确

定。我们保留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政策、法规的变更而调整该风险保险费率的

权利，该调整将及时通知您。本产品的风险保险费为自然费率，在保险合同生效日的

每个年度对应日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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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保险合同生效日以及生效日之每月对应日，从您的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

单位的形式收取当月的风险保险费。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将免收每月的风险保险费。从第六个保单年度开始，我

们将仅就基本身故保险金作为风险保额计算基础并收取每月的风险保险费。 
 

四、其他 

12. 犹豫期 

为了确保您全面理解并选择您需求的人身保险产品，本产品设臵了犹豫期条款。

犹豫期是从您收到保险合同并书面签收日起15日内的一段时期，书面签收日以保险合

同签收回执上载明的签收日期为准。您有权选择在犹豫期满后或者是在保险合同生效

后将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应当在投保单中注明。 

在犹豫期内，您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保险合同，并将合同相关文件退还我们。

保险合同在我们收到您的书面撤销通知时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按照您向

我们提交的投保单中载明的投资时间，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的，保险费尚未转入

您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您

全额无息退还已交纳的保险费；选择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保险费已转入您

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按收到合同撤销通知日起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计算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

连同已收取的初始费用、风险保险费一并退还给您（我们可以扣除保单工本费和资产

管理费），即保险合同生效至撤销这段时间的投资损益由您本人承担或享有。 
 

13. 部分支取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且被保险人生存期间，您可书面通知我们，部分支取投保人

投资账户价值，但应符合如下规定： 

您每次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1,000元人民币,且部分支取后剩

余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10,000元人民币（均按我们最新公布的投资单位价格

计算）。 

我们将按照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出您申请

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同

时，我们将根据您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和下表中规定的比例计算部分支取

手续费，从您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账户投资单位的形式另行扣除。 
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及

以后 

手续费比例 2% 1% 1% 1% 1% 0% 

 
 

14. 退保及退保手续费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将根据您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

取相应的手续费，具体手续费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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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及

以后 

手续费比例 2% 1% 1% 1% 1% 0% 

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照我们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计算，并按照上表中规定的比例扣除相应的退保手续费，在收到您退还的

相关合同文件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 
 

15. 信息披露 

我们应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的规定向您提供保单状态报告。 
 

五、保险利益演示 

16. 保险利益测算举例 

投保人：张先生 被保险人：张先生本人 

被保险人年龄：30岁 月交保险费：2,500元人民币 
 
注： 

①该演示所引用的投资回报率假设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其中低、中、高投资回

报率分别假设为1%、4.5%、7%，该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②下表中所列的“账户价值”为保单年度末扣除投保人承担的相关费用后的价值,相关费

用为资产管理费。 

③下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价值。 

④该演示假设投保人未申请部分支取，未中途退保，且自第6 个保单年度起选择投保

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0%作为基本身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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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期交保费 追加保费 初始费用 累计保费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基本身故
保险金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基本身故
保险金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基本身故
保险金

1 31 30,000  -     450     -    2,463   30,000 300,000   29,710 29,116 31,195 30,265 29,660 31,779 30,659 30,046 32,192

2 32 30,000  -     450     -    -     60,000 300,000   59,717 59,120 62,703 61,893 61,274 64,987 63,464 62,829 66,637

3 33 30,000  -     450     -    -     90,000 300,000   90,024 89,123 94,525 94,943 93,994 99,691 98,565 97,580 103,493

4 34 30,000  -     450     -    -     120,000 300,000   120,634 119,427 126,665 129,481 128,187 135,955 136,124 134,762 142,930

5 35 30,000  -     450     -    -     150,000 300,000   151,550 150,034 159,127 165,573 163,918 173,852 176,311 174,548 185,127

6 36 30,000  -     450     -    -     180,000 300,000   182,775 182,775 182,775 203,290 203,290 203,290 219,312 219,312 219,312

7 37 30,000  -     450     -    -     210,000 300,000   214,313 214,313 214,313 242,703 242,703 242,703 265,322 265,322 265,322

8 38 30,000  -     450     -    -     240,000 300,000   246,166 246,166 246,166 283,890 283,890 283,890 314,554 314,554 314,554

9 39 30,000  -     450     -    -     270,000 300,000   278,337 278,337 278,337 326,931 326,931 326,931 367,231 367,231 367,231

10 40 30,000  -     450     -    -     300,000 300,000   310,830 310,830 310,830 371,908 371,908 371,908 423,596 423,596 423,596

15 45 30,000  -     450     -    -     450,000 300,000   478,236 478,236 478,236 629,038 629,038 629,038 770,427 770,427 770,427

20 50 30,000  -     450     -    -     600,000 300,000   654,181 654,181 654,181 949,470 949,470 949,470 1,256,875 1,256,875 1,256,875

25 55 30,000  -     450     -    -     750,000 300,000   839,100 839,100 839,100 1,348,786 1,348,786 1,348,786 1,939,143 1,939,143 1,939,143

30 60 30,000  -     450     -    -     900,000 300,000   1,033,453 1,033,453 1,033,453 1,846,406 1,846,406 1,846,406 2,896,060 2,896,060 2,896,060

35 65 30,000  -     450     -    -     1,050,000 300,000   1,237,719 1,237,719 1,237,719 2,466,531 2,466,531 2,466,531 4,238,185 4,238,185 4,238,185

40 70 30,000  -     450     -    -     1,200,000 300,000   1,452,405 1,452,405 1,452,405 3,239,320 3,239,320 3,239,320 6,120,584 6,120,584 6,120,584

45 75 30,000  -     450     -    -     1,350,000 300,000   1,678,043 1,678,043 1,678,043 4,202,355 4,202,355 4,202,355 8,760,747 8,760,747 8,760,747

50 80 30,000  -     450     -    -     1,500,000 300,000   1,915,189 1,915,189 1,915,189 5,402,472 5,402,472 5,402,472 12,463,712 12,463,712 12,463,712

55 85 30,000  -     450     -    -     1,650,000 300,000   2,164,433 2,164,433 2,164,433 6,898,037 6,898,037 6,898,037 17,657,312 17,657,312 17,657,312

60 90 30,000  -     450     -    -     1,800,000 300,000   2,426,391 2,426,391 2,426,391 8,761,782 8,761,782 8,761,782 24,941,605 24,941,605 24,941,605

65 95 30,000  -     450     -    -     1,950,000 300,000   2,701,711 2,701,711 2,701,711 11,084,348 11,084,348 11,084,348 35,158,202 35,158,202 35,158,202

70 100 30,000  -     450     -    -     2,100,000 300,000   2,991,076 2,991,076 2,991,076 13,978,688 13,978,688 13,978,688 49,487,508 49,487,508 49,487,508

75 105 30,000  -     450     -    -     2,250,000 300,000   3,295,201 3,295,201 3,295,201 17,585,562 17,585,562 17,585,562 69,585,102 69,585,102 69,585,102

假定中等投资收益率 假定较高投资收益率风险保
险费

保单年
度末

初始账户
价值

航空意外
身故保险金

假定较低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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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声明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瑞泰财智人生终身寿险B款（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的全部

内容，贵公司委托的理财顾问也给予了我需要的解释和说明。 

因此我能够理解并且认可以下事项：本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说明、投资风险

及各项费用扣除、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费交纳、犹豫期权利、退保退费的相关规

定等内容 。 

我明白保险利益测算举例仅供说明使用，投资回报由实际投资结果决定，投资回

报可能是正增长，也可能是负增长，投资账户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测算举例中所列的

数据，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人承担。 

我特此签名确认。 

 

 

签名：         （投保人）                   时间 

 

 

签名：         （理财顾问）                 时间 


